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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原住民族傳播權益之探討： 
以原住民族傳播政策為例 

 
陳楚治（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當前，世界各國的原住民族藉由許多國際條例與法規來改善現有的困境時，台灣原
住民族也不例外，除了透過立法程序推動設立若干法案來爭取屬於原住民族的權利，傳

播權利的展現更是許多亞洲原住民族的焦點。不過，在原住民族電視台（後稱為原視）

成立至今的兩個年頭中，是以節目製作業務招標的方式，依序是交由台視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東森媒體集團和公廣集團所經營，使得這兩年內原視不斷地改變經營方針和

節目策略，讓原視內部工作者無所適從；嚴格來說，原視會發生這些問題，主因是原視

並未完全實踐真正的原住民族傳播權中的媒體獨立自主權。因此，本文將以原住民族傳

播權為主要依據，檢視原視是否有達成原住民族傳播權的重要概念。首先，本研究以為

過去台灣對原住族傳播權的理念架構並不明確，仍以接近使用媒體權為主要傳播權概

念，所以本文將先藉由文獻探討的方式來探究原住民族傳播的權利性質為何，以此釐清

原住民傳播權利的曖昧；其次，整理出聯合國和國際組織間與原住民族密切相關的傳播

政策，進而歸納出目前原住民族傳播權的核心概念；再者，以此概念為評量標準來檢驗

台灣原住民族的傳播政策有無達成這些傳播權利的理念；最後，根據以上的傳播權利政

策與理論分析，將可明確提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應有的面貌。 

關鍵詞：原住民、傳播權、原住民族傳播權、原住民族傳播政策、原住民族電視台。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mproving the existing predicament by a lot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ll over world,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to be no exception, is it 
set up through legislative procedure to reach the right belong to indigenous peoples, the 
communication rights represent is a lot of indigenous peoples’ focus in the Asia. But, the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TITV) during two years looking at establishing so far 
originally, make the way in which business calls for bid by the program, transferred to 
Limited Company of Taiwan Television station, Eastern Multimedia Group and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let Taiwan Indigenous Television is changing the operation 
policy and program tactics constantly in these two years, is it look at inside at a loss as to 
what to do TITV worker to let. Seriously, TITV can make these problems; main reason is 
TITV not complete practicing media independence in real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rights. So this text will regard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main basis, 
will look over the TITV have reach these important concept. First, this research argue that 
Taiwan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of structure are indeterminate, still regard the right 
of access is concept mainly, so this text will probe into by documents first studies way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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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nature in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the ones that so as to distinguish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 rights. Secondly, appear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induct the key concept in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rights. Third, regard this concept as standard to examine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policy has reach these communication rights’ concep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theory in this text, can clearly appearan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rights originally.  

Key words：Indigenous People、Communication rights、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 Rights、Indigenous Peoples Communication、Policy、Indigenous Peoples 
Television. 
 

一、前言 
    不久前，台灣原住民族電視台（後稱為原視）才熱鬧舉辦兩週年台慶晚會，原視在
這兩年中原成長了不少，不過至今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例如經費問題、或是工作者

身分問題亦或節目內容問題，都是有待解決的；筆者以為，這些傳播權的問題還存在原

因是目前台灣對於原住民族傳播權的意涵未有明確的理解，總是以媒介接近使用權為主

要理論根據；究其根本，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權的歷史脈絡關係仍模糊不定，因此無法解

決這些原住民族傳播權所產生的問題。 

    深入這些問題核心之後，筆者發現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權之所以缺乏明確的意義理解
過程，關鍵在於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政策並未能提供具體的措施或概念來保障原住民族的

傳播權，如同學者孔文吉以為原住民族傳播媒體的生存和發展，是政府實應採取主動積

極措施，效法西方先進國家經驗，儘速協助與扶植原住民媒體的生存與發展（孔文吉，

2000：46）。因此，筆者期望能建構出臺灣原住民族傳播權所應擁有的概念，以解決當
前臺灣原住民族在傳播權方面所遇到的問題，希冀能完整地解釋諸多原住民族傳播權的

疑點。最重要的，嘗試規劃出具體且完善的原住民族傳播政策所應擁有的概念，以期在

未來能夠有效應用於原住民族傳播權的各方面發展，更甚發揮原視的核心價值，讓原住

民族在台灣能夠利用電視媒體的力量在公共領域中展現原住民族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

教育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正確的認知及尊重，最終促進原住民文化教育的傳承及發展。 

 

二、傳播權利之內涵 
    在進行接下來的討論前，我們必須先認識原住民族傳播在權利層面中居何位置；在
台灣目前的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中，媒介接近使用權是最為大家所主張，但原視成立之後

為何諸多的原住民族傳播問題持續發生，就可看出當原住民族擁有並使用媒介時，沒有

如預期中發揮媒介接近使用的成效，來解決當前原住民族在媒介中所面臨的困境。因

此，若透過文獻分析的方式確立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性質與內涵，就有明確的標準來設

立相關原住民族傳播政策，才能有效實現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真正意義。 

    另外必須要注意的是原住民族媒體權與傳播權之間的差異，媒體權關乎於媒介結構
與組織之間以及媒介行為與內容上的規範與標準（McQuail，陳芸芸、劉慧雯譯，2003：
188），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媒體權為單方向的權利應用，簡而言之，媒體權只在乎於媒
介所發送的訊息與媒介組織間的規範。學者孔文吉（2000）以為，原住民族媒體權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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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層面，也就是說在主流媒體的內容報導層面上，原住民族作為一弱勢族群，應有被

公正及充分報導的權力，即免於被主流媒體忽視、扭曲及刻板印象的被報導權，這是消

極意義的媒體權。而更具有積極意義的媒體權是原住民應有在主流媒體工作及就業之權

利，應有不受任何種族歧視且享有優先被錄用及拔擢至決策層面的權利，而最主要的媒

體權就是媒介近用權，意思是社會中的個人有權享有平等接近使用媒介的權利。另一方

面，傳播權是透過訊息和對方互動亦或協商、交換意義過程中所享有的權利（鄭翰林，

2003：34）；傳播權不只關心媒介的訊息，更關心閱聽者在接收訊息時所應享有的權利。
由上而知，媒體權與傳播權的差異不只是針對的角度，兩者的範圍也明顯不同，如下圖

所示： 

 

圖一：傳播權與媒體權範圍 
 
 
 
 
 
 
 
 
 
 

來源：本研究 
 

    回到傳播權內涵的討論，上一段我們簡單的討論了媒體權與傳播權的差異之後，接
著將說明原住民族傳播權在原住民族權利中屬於何種角色。一般所謂的「原住民人權」，

比較正式的用字其實是「原住民族權利」（indigenous rights），這是一種「集體權」
（collective rights）1，研究人權的學者將近代人權概念發展的軌跡來分，可分為三代人

權；第一代人權關心的是公民、以及政治權，第二代人權關注的是經濟、以及社會權，

而最新的第三代人權2則進一步將關懷推向發展、和平以及環境等權（施正鋒、李安妮、

朱方盈，2005：19）；另一方面，Will Kymlicka以為堅持個人自主的自由主義者反對少
數群體權利，認為對個人的強調是適當的，而少數群體權利偏離這一點則是不必要和危

險的。相反，社群主義則把少數群體權利看作是保護集體免受個人自主的腐蝕作用的侵

害，對集體價值的確認。族裔文化少數群體尤其需要這樣的保護，因為他們的處境最危

險，同時也因為他們仍維持一種需要保護的集體生活方式（Will Kymlicka著，鄧紅風譯，
2004：74）。由上可知原住民族權利屬於集體權類型，如果將原住民族權利當成個人權

                                                
1 在二次大戰後人權運動興起初期，世人關心重點在於個人權利的保障，但７０年代以後群體／集體權利
概念亦受重視，文化、宗教少數紛紛提出權利訴求。在學術界的討論也不再將群體／集體權利視為自由

主義大敵，而轉向群體／集體權利應該且可能兼顧、互補的看法(黃默總編輯，2007)。 
2 第三代人權一般亦稱為集體人權(collective human right)或團結權(solidarity right)，最早自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之民族自決權以及發展權都屬於第三代人權，Vasak(1997)則列舉出集體權包括發展

權、和平權、環境權、人類共同遺產擁有權與通訊權(廖福特，2005：335)。 

     
傳

播

權 
 

媒體權 
閱聽者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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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來對待的話，就等於是當做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公民來對待，那麼這時候的平等公民權

就限制和不平等地分配個人（原住民）權利，顯然是在增加負擔（Will Kymlicka著，應
奇、葛水林譯，2005）。因此，原住民族傳播權也就可以歸類為集體權一環，但集體權
中仍有許多權利需要解釋及釐清，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究竟屬於集體權中那一種權利類

型，接下來將會繼續討論。 

    近年來，傳播權已延伸至經濟、社會、文化權的觀念中，進一步的說，傳播權可爭
取人們在經濟、社會或文化權利中的福利，最終實現個人的願望。而依照聯合國《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規定：「人人都享有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建立公共基礎設

施，貫徹大眾參與促進文化認同之政策，使文化認同成為個人、團體、國家或地區間相

互瞭解的因素；促進國內各民族、少數人群以及土著民文化遺產的瞭解和欣賞；使大眾

傳媒及通信媒體對促進參與文化生活起作用；對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示；保護藝術

創造和及表演自由的立法；文化藝術領域的專業教育；保護發展和傳播文化的其他措施」

（管中祥，2002）；另外，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十六條之二：「各國應採取有
效措施，確保國有傳媒恰當反映土著文化多樣性。各國應在言論充分自由不受影響的情

況下，鼓勵私有傳媒充分反映土著文化多樣性。」明確的說，對於文化的了解和保護，

建設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透過許多文化建設措施可以達成對於文化間的交流及認

知，最後得以保護和傳承文化。 

    在許多的文化建設當中，大眾傳媒是可以達成最佳效果的利器之一，不外乎是大眾
媒體具有傳遞資訊和教育交流等功能；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大眾媒體除了能幫助傳遞原

住民文化給主流族群之外，也可以讓原住民族透過媒體教學的方式來增加語言、文化的

學習機會，是以，原住民族的傳播權在現代社會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回到原住民族傳

播權的討論上，此項權利成了展現文化權最重要的工具，換句話說，在平等地位的前提

下，達到自我認同與文化共享的目的的傳播權才更具意義。因此，傳播權的實踐便是文

化權的實踐，即在平等近用，透過規範免除外力干預的基礎下，傳播參與者得以進行文

化交流與再生的權利（管中祥，2002）。另外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施正鋒（2005）
將第十六條歸類為文化權的一部分，此條是《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傳播權密切相關之

條文；簡而言之，近代學者們都將傳播權視為文化權的一部分。不過另外也有學者提出

另一種第三代人權的解釋，表示第三代人權主要是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體系為主的發

展權、和平權、環境權、資源共享權、和傳播權等五項權利（黃惠英，2006：41），明
確的指出傳播權為第三代人權中的內涵，而不再是細分於文化權中。 

    原住民族傳播權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能夠發揮媒介的公平、客觀、自由的精神來展
現、保護原住民族的文化，那麼原住民族傳播權到底應該置於文化權中或與文化權區別

開來，仍有不清楚之處。就以傳承文化的精神來說，原住民族傳播權的確位在文化權中；

不過就以媒介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及媒介所具備的各項功能，都是文化權範圍中所不及

的。以下為文化權中的傳播權與區分開文化權中的傳播權圖例。 

 

圖二：傳播權的類型 

 

    （一）文化權中的傳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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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施正鋒（2005）與本研究 
 
 
 
 
    （二）不同第三代人權中的傳播權： 
 
 
 
 
 
 

來源：黃惠英（2006）與本研究 

    由以上圖例可知，原住民族傳播權存在有兩種說法，基本上都是以第三代人權為基
礎；如果考量台灣現實社會中的媒體環境和原住民族權利現況，第二種圖例的說法最為

恰當，以台灣媒體環境中所具備的功能，都已經包含了文化權中的傳承、教育及保存的

功能，加上近年因為資訊傳播的重要性，使得傳播權利必須要獨立於各個權利當中，如

此才能夠在各權利的支持之下有效發揮原住民族傳播權的功能，而不侷限於文化權利當

中。另外在個人權(公民權)與集體權之間的分別中，原住民族傳播權不僅是集體權也是
個人權，因為現在的媒體不在注重媒體對群體的效果，反而積極在閱聽者之間尋找區

別，以利媒介內容能夠更深入個人當中。 

 

三、國際條約與傳播權利概念 
    國內學者馮建三表示傳播權至少包括三類權利：言論自由、新聞自由、國際傳播權，
後者是一種可以跨國界行使的自由採訪、傳遞與接收消息及思想的權利，也是基本人權

之一（馮建三，2003）。也就表示，現代社會中傳播權利已經成為了基本人權的內涵之
一並且開始影響人權法案的制定內容，因此，以下筆者將探討國際法規、規章或措施中

有關於傳播權利的重要內涵。 

    原住民族的相關權利已經在許多文章中討論過，但其中關於傳播或新聞資訊方面的
原住民族權利，就鮮少有人談論，以致於原住民族在傳播領域方面受到的不平等無法有

效獲得公平的對待。因此，由聯合國公約或宣言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尋求法源上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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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權利 

平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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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權 

認同權 

自決權 

補償權 

財產權 

文化權 傳播權 

原住民族權利 

（第三代人權） 

個人權利 

   ＆ 

集體權利 

 

發展權 

傳播權 

資源共享權 

環境權 

和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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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再由區域聯盟或其他國際條約中，歸納爬梳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歷史脈絡，從而建

立現有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應有的概念，以求適切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政策方針。 

    由聯合國以及通過的各項公約或宣言所包含的傳播權利價值，筆者整理後歸納如
下： 
 

聯合國宣言、公約 

宣言、公約或會議 內容 傳播權利概念 

世界人權宣言第 19

條，1948年通過。 

    人人有權享受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

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

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

的自由。 

言論自由：表達及

接收意見自由。 

編號：U13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 19條，1966

年通過。 

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 利；此項權利包括

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

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

藝術形式的、或透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三、本條第二項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

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

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要： 

    ﹝一﹞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 

    ﹝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    公

共衛生或道德。 

言論自由：各種媒

介的表達及接收

意見自由。 

 

 

 

 

 

 

 

編號：U2 

德黑蘭宣言，1968年

通過。 

    聯合國在人權方面的主要目的為人人獲享最

大的自由與尊嚴。欲達到此一目標，各國法律必

須准許人人發表自由、新聞自由、良知自由及宗

教自由，以及參加本國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

生活的權利，不分種族、語言、宗教或政治信仰。 

﹝1﹞表達及接收

意見的自由，以及

新聞自由的權利。 

編號：U3 

﹝2﹞平等權：不

分種族、語言、宗

教或政治信仰區

別。 

編號：U4 

社會進步及發展宣

言，1969年通過 

    提高一般教育水準；發展並擴充國家新聞媒

介，力求其合理而充分運用，藉以提供全民經常

教育並鼓勵其參加社會發展活動；獲致積極利用

﹝1﹞有權發展國

家新聞媒介。 

編號：U5 

                                                
3 此編號以利下節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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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暇，尤其兒童與青年之閒暇。 ﹝2﹞社會教育；

公民教育權：教育

一般社會大眾。 

編號：U6 

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

領，1993年通過。 

    世界人權會議強調客觀、負責和公正地宣佈

人權和人道主義問題，鼓勵大眾媒介更多參與，

而大眾媒介的自由和保護應在國家法律範圍內得

到保證。 

﹝1﹞專業報導：

大眾媒介需公

正、客觀地報導。 

編號：U7 

﹝2﹞獨立自主

權：大眾媒介的自

由應受到國家法

律範圍內的保障。 

編號：U8 

哥本哈根社會發展問

題宣言，1995年通

過。 

    我們規定建立穩定、安全和公正並基於促進

和保護所有人權以及基於不歧視、容忍、尊重多

樣性、機會平等、團結、有保障和所有人包括處

境不利和易受傷害群體和個人都參與的社會，以

此促進社會融合。 

    為此目的，在國家一級，我們將： 

（a）鼓勵教育系統、傳播媒介以及地方社區和組

織提高人民對社會融合所有方面的認知和瞭解，

以此民主尊重、法治、多元化和多樣性、容忍和

責任、非暴力和團結。 

（c）促使人人有機會教育、資訊、技術和專門技

能，這是加強交流和參與公民、政治、經濟、社

會和文化生活的基本手段，並確保公民、政治、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1﹞文化與價值

多樣性：大眾媒介

要提高一般人民

對社會多樣性及

多元文化的認

識。以維持社會秩

序。 

 

 

 

 

 

 

 

 

編號：U9 

聯合國千年宣言，

2000年通過。 

因此，我們決心：確保新聞媒體有發揮其重要作

用的自由，也確保公眾有獲取資訊的權利。 

﹝1﹞接近使用

權：獲取資訊的權

利。 

編號：U10 

國際區域組織宣言、公約 

歐洲保護人權及基本

自由公約，1953年通

過。 

一、人人均有表現自由之權利。此權利包括保持

主張及不受公共機構幹預及不受地域限制地接受

及傳遞資訊及理念之自由。本條不應限制各國要

求廣播、電視或電影事業應取得執照。 

﹝1﹞媒體與資訊

的普及接收：在表

達及接收資訊

時，於法律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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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自由之行使既然附有責任及義務，得依

法律規定，在民主社會中為了國家安全、領土完

整或公共安全之利益，為了防止失序或犯罪，為

了保護健康或道德，為了保護他人權利及名譽，

為了防止洩漏秘密，或為了維持司法權威及公正

性，而訂定之規定、條件、限制或處罰限制之。 

擁有不受地域限

制的自由。 

 

 

 

 

 

編號：A1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

章，2000年通過。 

一、人人均有權享有表意自由。此一權利應包括

保有意見之自由，接受與傳遞資訊及意見，而不

受公權力幹預與地域之限制。 

二、媒體之自由與多元性應受到尊重。 

﹝1﹞言論自由：

表達及接收的權

利也應不受公權

力甘預。 

編號：A2 

﹝2﹞獨立自主

權：傳播媒體自由

與多元性應受到

尊重。 

編號：A3 

美洲人民權利義務宣

言，1948年通過。 

人人享有自由研究、言論和藉由各種媒介表達、

傳播其思想的權利。 

﹝1﹞各種媒介都

可為表達及接收

資訊的媒介。 

編號：A4 

美洲人權公約，1948

年通過。 

一、人人都有思想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種權利

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而不論國界，或者藉由口頭、書寫、印刷和藝術

形式，或者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手段表達出來。

二、前款規定的權利的行使不應受到事先審查，

但隨後應受到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的限制，其程

度保證達到下列條件所必要： 

    ﹝一﹞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或者 

    ﹝二﹞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 

          或道德。 

三、發表意見的權利不得以間接的方法或手段加

以限制，如濫用政府或私人對新聞、廣播頻率或

對用於傳播消息的設備的控制，或者採取任何其

他有助於阻止各種思想和意見的聯繫和流傳的手 

段。 

﹝1﹞言論自由：

於各種媒介中表

達及接受意見自

由的權利。 

編號：A5 

﹝2﹞獨立自主

權：政府不應控制

傳播媒體於法律

範圍內思想及意

見的傳遞。 

 

 

 

 

編號：A6 

非洲人權及民族權利 一、人人有權接受資訊。 ﹝1﹞法律中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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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章，1981年通過。 二、人人有權在法律範圍內表達和傳播自己的見

解。 

有權表達及接收

資訊的權利。 

編號：A7 

表一（本研究製） 
 
    再者，是關於聯合國和區域組織主張的少數族群與傳播權利概念： 
 

聯合國宣言、公約 

宣言、公約或會議 內容 傳播權利概念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國際公約，1965年

通過。 

    主張及表達自由之權 ﹝1﹞表達的權

利。 

編號：E1 

種族與種族偏見宣

言，1978年通過。 

    依據《世界人權宣言》所載各項原則，特別

是發表意見的自由的原則，新聞機構和那些負責

或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員以及全國所有其他組織，

必須增進所有個人或群體之間的瞭解、容忍與友

誼，並支持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和種族偏見，

為此，特別要防止造成對某個人或某群體的陳腐

的、偏袒的、片面的或主觀的印象。種族或民族

群體間的聯繫必須是相互交往的過程，使他們的

意見能自由發表並得到充分聽取而不受阻礙。因

此，新聞機構應能自由地採納個人或群體有利於

這種聯繫的意見。 

﹝1﹞專業報導：

媒體工作者應該

防止造成對某個

人或群體的負面

印象。 

編號：E2 

﹝2﹞聯繫權：族

群間需要透過媒

介來自由的表達

及接收。 

編號：E3 

﹝3﹞接近使用

權：新聞機構應能

自由地採納個人

或群體相互聯繫

的意見。 

編號：E4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

和語言上屬於少數群

體的人的權利宣言，

1992年通過。 

一、各國應採取措施，創造有利條件，使屬於少

數群體的人得以表達其特徵和發揚其文化、語

言、宗教、傳統與風俗，但違反國家法律和不符

合國際標準的特殊習俗例外。 

三、各國應採取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使屬於

少數群體的人有充分的機會學習其母語或在教學

中使用母語。 

﹝1﹞自我詮釋

權：少數族群需透

過媒介於法律範

圍內發揚其文化

特色。 

 

編號：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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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種族主義、種族

歧視、仇外心理和相

關的不容忍現象世界

會議報告，2001年舉

行。 

    國家、區域及國際旨在剷除種族主義、種族

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的預防、教育

和保護措施： 

八十八、我們認識到，媒體應代表多元文化社會

的多樣性並在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

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中發揮其作用。這方面要

對廣告的力量給予重視； 

八十九、我們遺憾地注意到，一些媒體通過傳播

對於易受損害的群體和個人，特別是有關移徙工

人和難民的虛假形象和負面的陳腐看法，加劇了

公眾中仇外情緒的傳佈，在有的情況下鼓勵了種

族主義個人和群體的暴力行為； 

九十、我們認識到，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特別是

通過媒體和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技術行使這一權

利，以及充分尊重尋求、接受和傳播資訊的自由，

能夠促進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

種族歧視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的鬥爭；我們重

申，必須尊重媒體的獨立和自主權； 

 

﹝1﹞多樣性價

值：確立廣告對於

傳播多元文化社

會中多樣性的重

要。 

編號：E6 

 九十三、我們申明，各國應該認識到社區媒介的

重要性，它能為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

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受害者發表意見； 

九十四、我們重申，由政府、機構、媒體、政黨

或全國性或地方組織的行為或不行為污辱不同血

統的人不僅是一種種族主義歧視行為，而且是在

煽動此類行為的復發，造成惡性循環，加劇種族

主義態度和偏見；此類行為必須受到譴責； 
 
教育和提高認識的措施 

一百一十七、敦促各國與其他有關機構酌情合

作，提供財政資源，用於進行反種族主義教育和

媒體宣傳活動，促進對在各國境內生活的所有原

住民人民的文化的接受、容忍、多元化和尊重的

﹝2﹞媒體的傳播

功能加劇了種族

主義的情況。 

編號：E7 

﹝3﹞獨立自主

權：尊重媒體的獨

立與自主權，包括

網路媒介在內。 

編號：E8 

﹝4﹞社區媒介的

發展：社區媒介對

於少數族群的重

要性。 

編號：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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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尤其是各國應促進人們正確認識原住民人

民的歷史和文化； 
 
資訊、通信和媒介、包括新技術 

一百四十二、強調必須認識到文化多樣性的價

值，制定具體措施，鼓勵邊緣化社團通過提出反 

映他們文化和語言的方案進入主流和替代性媒

介； 

一百四十四、敦促各國和鼓勵私營部門促進印刷

和電子傳媒包括互聯網和廣告，在顧及其獨立性

的同時，通過其國家、區域和國際各級的相關協

會和組織，制訂出供自願遵守的行為道德準則和

自我約束措施、政策和慣例；  

一百四十六、敦促各國鼓勵媒介避免使用反映出

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

現象的陳詞濫調； 

一百四十七、呼籲各國充分結合言論自由方面的

現行國際和區域標準，同時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

障意見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並考慮： 

  ﹝H﹞、鼓勵媒介組織以及包括互聯網在內     

   的新的資訊和通信技術的工作人員反映社會 

   多樣性，採取的辦法是促進社會各階層在它們 

   的組織結構各級有充分的代表； 

﹝5﹞教育權：傳

播媒體為促進人

民認識原住民族

文化及歷史的工

具。 

編號：E10 

﹝6﹞媒體自律：

建議傳播媒體應

制定自我約束的

措施、政策和慣

例。 

編號：E11 

﹝7﹞工作權：為

促進社會各階層

在傳播媒體的組

織結構中有各級 

的代表，因此鼓勵

傳播媒體的工作

者身分能表現社

會多樣性。 

 

 

 

編號：E12 

國際區域組織公約、宣言 

歐洲地區性或少數民

族語言憲章，1998年

通過。 

    締約國承擔以適當方法促進國內各語系團

體，特別是其相關內容之相互暸解，國內地區性

語言或少數語言相關教育與訓練以增進瞭解與容

忍為目標，並鼓勵大眾傳播媒體追求此相同目標。 

語言權：鼓勵大眾

媒體以少數或地

區語言教育來增

進人民的相互瞭

解。 

編號：E13 

保護國內少數族群之

架構公約，1998年通

過。 

第六條之一：無論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認同，

尤其在教育、文化與傳播領域中，締約國應鼓勵

發揮包容精神、文化交流對話以及採取有效措施

以促進互敬互諒與領域內人民之共同合作。 

 

第九條： 

﹝1﹞教育權及聯

繫權：大眾媒體可

以促進人民文化

交流對話及互相

合作。 

編號：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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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締約國承擔確認隸屬於少數民族中之每一個

人，享有以少數語言持有個人意見並接收、發表

其訊息意見之權利，不受公共當局干涉或其他設

限。締約國應確定在其立法體系下，一國少數族

群之媒體接近使用不受歧視對待。 

二、 本條第一項不可為締約國要求廣播、電視或

電影事業等傳媒不帶歧視與偏見核發執照之阻

礙。 

三、 地約國不應防礙少數民族與平面媒體之開創

與使用。在廣播與電視播放之合法架構內，締約

國應儘可能確立落實上述第一項少數民族開創並

使用傳媒之保證。 

四、 於締約國之立法架構內，其應採用適當方案

以流暢少數民族使用傳媒之途徑，並促進其包容

與文化多元性。 

﹝2﹞接近使用

權：少數族群於法

律範圍內應享有

媒介接近使用而

不受歧視的權利。 

編號：E15 

﹝3﹞核發媒體執

照時不以偏見或

歧視為理由。 

編號：E16 

﹝4﹞創建媒體

權：國家應保障少

數族群開創與使

用媒體的權利。 

編號：E17 

﹝5﹞接近使用

權：國家應確保少

數族群能順利地

接近並使用傳播

媒體。 

編號：E18 

表二（本研究製） 
 
    最後，提出原住民與傳播權利的相關國際條例，配合以上一般性及少數族群之傳播
權利，嘗試建構出原住民族傳播權所應具有的概念，如此一來便能提升現有原住民族傳

播權利的缺失，讓原住民族能夠享有真正的傳播權。 
 

原住民族傳播權 

宣言、公約或會議 內容 傳播權利概念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

宣言，2007年通過 

第十六條： 

一、原住民族有權以自己的語言建立自己的傳

媒，有權使用各種形式的非原住民傳媒，不受任

何歧視。 

二、國家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國有傳媒恰當反

映原住民文化多樣性。國家應在不影響確保言論

充分自由的情況下，鼓勵私有傳媒充分反映原住

民文化多樣性。 

﹝1﹞語言權：以

原住民族語言建

立傳播媒體。 

編號：I1 

﹝2﹞國有或私有

傳播媒體必須反

映原住民族的多

元文化。 

編號：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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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原住民族遺產的

原則與準則，1995年

通過。 

七、為了保護其遺產，原住民還必須控制其自己

的文化傳播和教育手段。這包括他們有權繼續使

用並在必要時恢復其自己的語言和拼字法。 

二十九、國家法律應確保尊重傳統語文在教育、

藝術和大眾媒介方面的使用，並在可能的範圍內

與以促進和加強。 

四十九、各國的大眾媒介應採取有效措施，促進

瞭解和尊重原住民的遺產，特別是透過與原住民

合作準備的特別廣播和公共服務方案。 

五十、記者應尊重原住民的隱私，特別是有關傳

統宗教、文化和禮儀活動，力行克制，不利用或

聳人聽聞地報導原住民的遺產。 

五十一、記者應積極協助原住民揭露任何公開或

私下毀壞或貶低原住民遺產的活動。 

﹝1﹞藉由媒體控

制原住民族的文

化傳播。 

編號：I3 

﹝2﹞確保語言於

傳播媒體的使用。 

編號：I4 

﹝3﹞傳播媒體必

須尊重原住民族

文化遺產。尤其是

廣播媒介方面。 

編號：I5 

﹝4﹞記者應尊重

原住民族文化遺

產的隱私。 

編號：I6 

﹝5﹞記者應防止

原住民族文化遺

產遭到破壞。 

編號：I7 

表三（本研究製） 
 

四、原住民族權播權利應有之概念及其重要性 
    傳播媒體的效果在目前科技發達時代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主要原因除了媒體存
在於社會中每個角落，更是因為閱聽者越來越依靠傳播媒體所播送的資訊，隨之而來的

結果就是無法有效辨認資訊是否客觀、公正，使得少數族群或種族在無形之中漸漸被傳

播媒體建構了負面的形象，當然，原住民族也身受其害。因此，要在社會中建構出正確

地少數族群觀念是刻不容緩的，而要達成此目標的首要條件是確立少數族群的傳播權利

概念，但是目前少數族群的範圍過於廣泛，所以筆者就以少數族群中的原住民族的傳播

權利概念為主軸，先以國際條約為例子分析出基礎性的傳播權利概念，再持續針對國際

條約中少數族群的傳播權利概念進行探討，最後以聚焦於國際條約中原住民族傳播權利

概念，由上至下的方式來型塑出原住民族傳播應有的權利概念。 

    因此，筆者分析完上段各國際條約後，原住民族權播權利應歸納為下列數個概念： 

(一)、 聯繫權：新聞媒介應能自由地採納個人或群體有利於互相聯繫的意見。    

個人或族群都應有聯繫的權利，以利互相溝通。原住民族透過媒介的聯繫功能可以

達成教育主流社會以及與其他原住民族群互相聯繫，並且可以透過媒介來獲知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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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權：藉由媒介來教育主流社會是原住民族最需要媒介的原因，因為    

在現代多元文化社會中，要讓其他人都認識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歷史，才能夠讓閱聽

者了解媒介內容中何為正確的資訊。因此，傳播媒體必須反映原住民族多樣性，以

促進社會認識原住民族文化及歷史，並提升族群間文化交流對話與互相合作關係。 

(三)、 語言權：透過媒介的教育功能，能夠幫助原住民族保存及傳承原住民族語言，

讓原住民族語言不再是弱勢的語言。原住民族也有權在傳播媒體中使用母語教育來

增進族群間的相互瞭解。 

(四)、 平等權：原住民族通常都居住在偏遠的地區，因此特別需要和別人一樣擁有媒

介內容的權利，也就是說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族也要享有平等接收媒介內容的權利。 

(五)、 自我詮釋權：原住民族可透過媒介於法律範圍內發揚其文化特色，並控制媒體

中原住民族的文化傳播，此外，傳播媒體也必須尊重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主流媒

體時常在媒介內容中傳達扭曲及不正確的原住民族文化內涵，而交由給原住民族詮

釋自我將可傳遞正確的原住民族文化，並且也可展現其原住民族主體性。 

(六)、 獨立自主權：原住民族的媒體也要如同世界其他的原住民族媒體一樣，都要不

受政治及經費的影響，保有其獨立自主的權利，才不會又成為政治的發聲筒。經費

也應該獨立運作，而不是掌握於少部分人手中而控制屬於原住民族的媒介；其中也

包括網路媒體的自主權。 

(七)、 接近使用權：原住民族於法律範圍內應在未受阻礙地情況下享有媒介接近使用

而不受歧視的權利。這是原住民族傳播權最先提出的權利意義，使得原住民族能夠

有權利接近使用媒介，才可達成以上各權利的精神。 

(八)、 媒體組織工作權：原住民族有權任職於各媒體組織中，才能將原住民族的多元

文化表現於此媒體當中，並且不被錯誤報導。而針對台灣原住民族的多樣性，傳播

媒體的組織結構中應有各級的代表，讓傳播媒體的工作者身分能充分表現原住民族

多樣性的結構。 

(九)、 創建媒體的權利：原住民族應該使用自己的語言於媒介當中，並且擁有可以創

建媒介的權利，以利其展現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另外原住民族媒體也應有相同其

他媒體核發執照的地位，而不應以偏見或歧視為理由。 

(十)、 媒體自律：此項措施應該在各媒體當中加強實施，才可確保原住民族的文化不

被錯誤報導。 

(十一)、 專業報導：媒體的傳播功能可能也會加劇種族主義或歧視的情況，所以需要專
業的報導及媒介內容，其中廣告對於傳播多元文化社會中多樣性有相當重要的角

色。以台灣為例，每當主流媒體在報導社會事件時，都會強調原住民的族群身分，

而當原住民族有優良事蹟時卻不強調時身份，明顯醜化了原住民族群。 

(十二)、 社區(族群)媒介的發展空間：社區媒介具有其重要性，它能為種族主義、種族
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的不容忍現象的受害者發表意見。因此，社區媒介除了能夠

貼近原住民族社區之外，也可傳達正確的原住民族文化，而社區媒介也可以加強原

住民族社區的向心力以及增加工作機會。所以社區媒介應該先由原住民族社區中出

發，政府也要透過適當的政策來建設原住民族的社區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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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上權利或功能是完整的互相配合，共同提升原住民族的自主性、自我發聲，

透過這些權利的展現可以保存現今的原住民族正在流失的文化，並且將原住民族文

化傳遞給下一代原住民親少年。最重要的是，原住民族的語言是流失最快的，所以

透過媒介的保存及傳承，可以教育青少年使用使原住民族的語言，才不至於流失的

如此迅速。最後，原住民族有了平等接近與普及使用的權利，才不會出現資訊落差

的情況，讓原住民族也可以走在時代的尖端。針對上述十二項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概

念，可得出以下原住民族傳播權利架構圖： 
 
                             權利概念                依據編號 
 
 
 
 
 
 
 
 
 
 
 
 
 
 
 
 
 
 
 
 
 
 
 
 
 
 
 
 
 
 

原住民族傳播權 

語言權 

教育權 

聯繫權 

平等權 

接近使用權 

獨立自主權 

自我詮釋權 

社區(族群)媒介的發展空間 

專業報導 

媒體自律 

創建媒體的權利 

媒體組織工作權 

U1、U2、A2、A4、A5、E1、E3、E14 

U6、U9、E6、E10、E14、I2 

E13、I1、I4 

U4 

E5、I3 

U3、U8、A3、A6、E8 

U10、A1、A7、E4、E15、E18 

E12 

U5、E16、E17 

E11 

U7、E2、I5、I6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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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政策現況 
    由目前台灣的政策法規來看，除了原住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外，部分條
例內容也包含著關於原住民族的傳播權益；因此，這節將列舉台灣原住民族與傳播權的

相關政策，先比較當前臺灣原住民族的各種傳播情況，並且透過國際間原住民族的傳播

法案或條例為對照，從中探討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政策的優缺點。 

    台灣現有原住民族的傳播政策分散於各個法律條文中，除了上文的兩條法案之外，
許多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權的內容也包含在各項法案中，以下就為筆者整理出相關原住民

族傳播條例： 
 

名稱 內容 位階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第 10條第 11項：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

展原住民族語及文化。 

第 10條第 12項：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

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力、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

福利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

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

地區人民亦同。 

憲法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12條： 

    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

近用權，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

業基金會，規劃辦法原住民族專屬及使

用族語之傳播媒介與機構。 

行政作用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 29條： 

    為設置原住民族專屬頻道及經營

文化傳播媒體事業，以傳承原住民族文

化教育，中央原住民族主官機關應編列

經費及接受私人或法人團體之捐助，成

立財團法人元至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會；其董事、監察人之人數，原住民各

族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基金會成立前，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於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得指

定公共電視、教育廣播電台及有線廣播

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時段或頻道，播送

原住民族節目。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行政作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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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電腦網路中設置專屬網站。 

〈通訊傳播基本法〉 第 5條： 

    通訊傳播應維護人性尊嚴、尊重弱

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第 12條： 

    政府應配合通訊傳播委員會之規

畫採必要措施，促進通訊傳播之接近使

用及服務之普及。 

行政作用法 

〈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 第 14條第 2項： 

    公共化無線電視事業應播送多

元、優質及符合公共利益之節目、頻

道，兼顧兒童、婦女、老人、殘障、特

定族群之權益及終身學習之目標，必要

時設專屬頻道。 

行政作用法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37-1條： 

    為保障客家、原住民語言、文化，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形，指定系統經營

者，免費提供固定頻道，播送客家語

言、原住民語言之節目。 

行政作用法 

〈公共電視法〉4 第 11條： 

二、提供公眾適當使用電台之機  

    會，尤應保障弱勢團體之權 

    益。 

五、節目之製播，應維護人性尊 

    嚴；符合自由、民主、法治 

    之憲法基本精神；保持多元 

    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兼顧 

    族群之均衡性。 

行政作用法 

原住民傳播發展五年計畫〈93年至

97年〉。 

一、推展電視媒體傳播。 

二、推展廣播媒體傳播。 

三、推展平面媒體傳播。 

四、推展網路媒體傳播。 

五、培育原住民傳播人才。 

六、健全原住民族傳播法規。 

七、傳播及資訊基礎建設。 

行政計畫 

共星共碟四年計畫〈94 年至 97

年〉。 

    改善原住民地區收視不良情形，縮

短原住民數位落差。 

行政計畫 

                                                
4 此法正在修訂中，文中為民國 93年 06月 23日修正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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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參考王瑞盈、許倍僑，2006及本研究） 
     

    由以上表格可以得知，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政策未有明確法案加以統整，而是散佈於
各個法案當中，換句話說，台灣目前還沒有屬於原住民傳播政策的具體有效法規，雖然

具有憲法位階的言論自由以及多元文化精神，但實屬宣示條文，且多元文化無一標準可

循，加上其他原住民族的傳播條例為行政作用法與行政計畫，因此，這些條例無法有效

提升當前原住民族傳播權之情況。除此之外，除了憲法不可牴觸的地位之外，其他法規

都為行政作用法及行政計畫，行政作用法係指行政機關針對不同類型之行政行為，針對

抽象事件及不特定多數人所為之行政命令；行政計畫則指為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

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

實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也就是說，這些台灣原住民族傳播政策在法的位階上屬於行

政命令，不得抵觸憲法或法律，也不可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可見其位階都低於其他法

規，當然在實施上無形就增加了許多阻礙，除此之外，缺乏統合性、多元性及有效性，

也未有理論基礎的論述，致使台灣原住民族的傳播權益無所依歸。雖然忽略了其實施上

的效力，但本質上這些設立的法規都擁有先進的意義，除了重視台灣原住民族群於媒體

組織的工作機會，在網路應用與收視權益中也有所幫助。 

    根據上段國際制定傳播權利的精神來比較台灣的傳播政策，可以發現台灣雖然在少
部份權益中重視原住民族的權利之外，其餘都未有保障原住民族的傳播權；就以創建媒

體的權利而言，台灣原住民族雖有原視組織，但其結構上仍然是屬於一個「頻道」，而

非真正具有媒體組織的結構，究其原因則是台灣的法規實行效力不佳，本應該先有原住

民族事業文化基金會的成立才可扶植其原住民族媒體，但至今卻只在去年於行政院通過

了原住民族事業基金會的草案，還未送交立法院審議，才會出現原住民族媒體無法茁壯

的原因。除此之外，各媒體中都應擁有原住民族群的代表，但卻只有少部分的媒體有達

成這樣的目標，在主流媒體當中原住民族仍然是居於弱勢的族群，在工作位階上也未出

現主流媒體的行政主管，當然就會造成原住民族於其他媒體中的刻板印象與扭曲事實的

情況發生。 

  以《原住民族基本法》來說，與原住民族傳播相關的第十二條法規精神只包含了媒

介近用權、語言權與創建媒體的權利；《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九條法規精神只包含

了教育權；《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法規精神只包含教育權；《有

線電視廣播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的法規精神只包含語言權；而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推行的

原住民傳播發展五年計畫也只注重聯繫權、創建媒體權、媒體近用權、語言權、教育權

和平等權，也未囊括所有的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各項概念。如此一來，原住民族傳播的

各項權利零散於台灣的各項律法或計畫當中，致使原住民族無法有其可依歸的原住民族

傳播法案，才會使得目前許多關於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問題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根本就

是要從律法方面著手，才不會讓原住民族的傳播權利就此消失。 

 

六、結語 
    原住民族傳播權利在近代的國際潮流以及日新月異的資訊發達時空中，更顯出其重
要性與急迫性，才引發本研究對於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探究，總括以上許多的法案及權

利概念，可更清楚看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圖像，而不在只是運用媒介近用權來當成原

住民族傳播權利所要爭取的。原住民族傳播權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能夠發揮媒介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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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自由的精神來展現、保護原住民族的文化，那麼原住民族傳播權到底應該置於文

化權中或與文化權區別開來，仍有不清楚之處。就以傳承文化的精神來說，原住民族傳

播權的確位在文化權中；不過就以媒介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及媒介所具備的各項功能，都

是文化權範圍中所不及的；而擁有媒體的控制權也是發展權利面向的內涵。由以上論述

可以得知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確為集體權利的一環，不過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認為傳播權

利並不能平行於集體權利，而是位於集體權利下的文化權、語言權或發展權，這三個權

利都代表著傳播權利中的各種概念的意涵，因此也不能完全的將原住民族傳播權只視為

一種權利的展現，也就是說，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為一種涵蓋好幾類次集體權利的權利，

無論是文化權、語言權亦或發展權，都不能完全解釋原住民族傳播權的概念，因此，原

住民族傳播權利應該等同於文化權、語言權或發展權利的層次，才可將原住民族的傳統

文化、語言以及未來的發展都交由傳播媒體來展現。以下架構圖就為原住民族傳播權利

在集體權利中應有的位置展現。 

 
                                              來源：本研究 

    簡單的說，如果將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置於平行於其他集體權利的位置，將能夠發揮
完整的原住民族傳播權利，不再只是散亂於其他法案當中，以台灣目前的傳播政策來

說，基本上政策制定的方向就未參照現實層面所規劃，反而只是透過文字宣示的方式來

爭取原住民族傳播權利，這樣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加上台灣許多傳播政策並未明確規劃

執行的效力，才會讓原住民族傳播權利逐漸被主流媒體所污染；其次是許多傳播政策的

內容並未將完整的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架構呈現出來，例如社區媒介的重要性、媒體的

獨立自主權、媒體工作者的權利等，都未包含在這些政策內容當中，原住民族傳播權利

也就因此被許多傳播政策給曲解與分散。簡言之，原住民族傳播權利的重要概念為聯繫

權、教育權、語言權、平等權、自我詮釋權、獨立自主權、接近使用權、媒體組織工作

權、創建媒體的權利、媒體自律、專業報導與社區媒介的發展空間，若能將這十二項經

原住民族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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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條例所包含的原住民族傳播概念應用於台灣的原住民族傳播政策或是其他傳播

政策上，那麼將會保障並提升傳播權利的實質效果。 

    在台灣目前的傳播環境中，除了上述的傳播權利概念的應用之外，增加原住民族媒
體人員的訓練、教導原住民族閱聽者的媒體識讀能力，也是刻不容緩的。不過這邊前者

的訓練更顯重要，除了要保有原住民族多文化知識外，也要具備有明確辨別各族之間的

差異，如此才不致於成為同主流媒體一樣傳播不正確的原住民觀點。原住民傳播媒體必

須具有獨立自主性，才是真正原住民族傳播媒體最好的方式，但是配套措施都必須完

善，例如原住民族事業基金會的成立等，也許可以幫助原住民族傳播媒體的完整性。設

立原住民族社區的媒介或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達新聞真實事件，更明確的說，就是將審議

式民主新聞帶進部原住民族社區，然貼切於原住民族的現實問題情況，才能夠看到真正

的問題所在。最後，資金對媒體來說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以及資金分配的

過程中，要針對原住民傳播媒體的特殊性以及多元文化的特性，搭配經費挹注的措施，

相信會讓原住民族傳播媒體更具有完善的傳播權利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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